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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2012年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先进集体及个人的表彰决定

各党总支、机关党委、直属党支部，各系（部）、处室、中心、馆、科、所：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确定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为“福建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通知》（闽教高〔2012〕11号），学院正式被确定为“福建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这是全院师生员工团结协作、奋力拼搏、开拓进取、改革创新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上级有关部门对学院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
为进一步调动全院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经研究，决定对在创建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予以表彰，授予“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对于表现突出的个人分别授予“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突出贡献奖”和“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表彰名单如下：

一、先进集体

人文社科系、管理系、商贸系、教务处

二、突出贡献奖
林俐达、陈栋桦、林东、严亦雄、段维龙、曾繁斌、谢群斌、饶绪黎、庄晓钟、林艺芳、刘春兰、欧阳少鸣、闫丹文、林贤福、刘常勇、倪雄师

三、先进个人

党政办公室：夏勇、金章勋、黄朝波、陈碧珍

机关党委、工会、纪委：王楣

党群处：汪勇萍
人事处：林秉娟
财务科：郑琳玲、陈星     

教务处：林英惠、叶菁、毛维华
高教所：林恩灵

学生处、团委：杨颖   

总务处：柳庆忠、林俞平、黄云敦
保卫科：李文斌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林捷、李葳  

图书馆：郑少晶、林永照、李雅辉

电大与继续教育中心：吴发水、陈榕、严澎、洪锋、杨沪翔
技术工程系：李伟建、王敏毅、陈天凡、叶晓星、杨君、林少芳、薛曼芳、张芸

计算机系：黄河清、傅刚、陈可新、侯阳青、刘晓青、李妹、林捷 
人文社科系：贾同恩、陈宏、余艳琛、刘明星、商春玲、郭少丹、林心山、童黎彬、张聪敏

经济系：杨秀平、周晓慧、黄茂海、张兴夏、吕金波

管理系：范高明、李加、许晓薇、李琛、许少榕、林晓婕
应用外语系：缪敏、李继文、韩宁、兰月凤、游丽琴、严钦  

商贸系：陈宝龙、金昌耀、苏东发、许岩英、邢和平、李艳艳、黄胜男、姚丽萍、黄清娟、吴雪飞

公共教育基础部：严海鹰、尹宁、高经芳、谢剑辉、吴萍娜、丁勇春
希望全院各部门和全体教职工以先进为榜样，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院工作，全面提高学院的办学综合实力和人才培养工作水平。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扬成绩，保持荣誉，戒骄戒躁，再立新功，为后示范学院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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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主题词：共产党  示范校△  先进△  表彰  决定                            

  抄送：院党委委员，存档。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2年4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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